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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

(1993年 11月26日国务院第十二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3年

12月 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34号发布 自1994年 1

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、修

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，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

(以下简称纳税人)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。

第二条 增值税税率：

(一)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货物，除本条第(二)项、第(三)

项规定外，税率为 17%。

(二)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，税率为 13%：

1.粮食、食用植物油；

2.自来水、暖气、冷气、热水、煤气、石油液化气、天然气、

沼气、居民用煤炭制品；

3.图书、报纸、杂志；

4.饲料、化肥、农药、农机、农膜；

5.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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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纳税人出口货物，税率为零；但是，国务院另有规定的

除外。

(四)纳税人提供加工、修理修配劳务(以下简称应税劳务)，

税率为 17%。

税率的调整，由国务院决定。

第三条 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，应当分

别核算不同税率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。未分别核算销售额

的，从高适用税率。

第四条 除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外，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

供应税劳务(以下简称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)，应纳税额为当期

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。应纳税额计算公式：

应纳税额＝当期销项税额－当期进项税额

因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，其不足部分

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。

第五条 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，按照销售额和本条

例第二条规定的税率计算并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额，为销项税

额。销项税额计算公式：

销项税额＝销售额×税率

第六条 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

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，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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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额以人民币计算。纳税人以外汇结算销售额的，应当按

外汇市场价格折合成人民币计算。

第七条 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价格明显偏低并

无正当理由的，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销售额。

第八条 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应税劳务(以下简称购进

货物或者应税劳务)，所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。

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，除本条第三款规定情形

外，限于下列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：

(一)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；

(二)从海关取得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。

购进免税农业产品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，按照买价和 10%的

扣除率计算。进项税额计算公式：

进项税额＝买价×扣除率

第九条 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，未按照规定取得并

保存增值税扣税凭证，或者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未按照规定注明增

值税额及其他有关事项的，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。

第十条 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：

(一)购进固定资产；

(二)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；

(三)用于免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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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；

(五)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；

(六)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

税劳务。

第十一条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，实行简易

办法计算应纳税额。

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由财政部规定。

第十二条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征收率

为 6%。

征收率的调整，由国务院决定。

第十三条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，按照销售

额和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，不得抵扣进项

税额。应纳税额计算公式：

应纳税额＝销售额×征收率

销售额比照本条例第六条、第七条的规定确定。

第十四条 小规模纳税人会计核算健全，能够提供准确税务

资料的，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，可以不视为小规模纳税人，依照

本条例有关规定计算应纳税额。

第十五条 纳税人进口货物，按照组成计税价格和本条例第

二条规定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，不得抵扣任何税额。组成计税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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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和应纳税额计算公式：

组成计税价格＝关税完税价格＋关税＋消费税

应纳税额＝组成计税价格×税率

第十六条 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：

(一)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业产品；

(二)避孕药品和用具；

(三)古旧图书；

(四)直接用于科学研究、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、设备；

(五)外国政府、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；

(六)来料加工、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所需进口的设备；

(七)由残疾人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；

(八)销售的自己使用过的物品。

除前款规定外，增值税的免税、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。任

何地区、部门均不得规定免税、减税项目。

第十七条 纳税人兼营免税、减税项目的，应当单独核算免

税、减税项目的销售额；未单独核算销售额的，不得免税、减税。

第十八条 纳税人销售额未达到财政部规定的增值税起征

点的，免征增值税。

第十九条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：

(一)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，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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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款凭据的当天。

(二)进口货物，为报关进口的当天。

第二十条 增值税由税务机关征收，进口货物的增值税由海

关代征。

个人携带或者邮寄进境自用物品的增值税，连同关税一并计

征。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。

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，应当向购买方

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

销项税额。

属于下列情形之一，需要开具发票的，应当开具普通发票，

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：

(一)向消费者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；

(二)销售免税货物的；

(三)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。

第二十二条 增值税纳税地点：

(一)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

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(市)的，应当分别向各自所在地主

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；经国家税务总局或其授权的税务机关批

准，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

(二)固定业户到外县(市)销售货物的，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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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，向其机构所

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未持有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

核发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，到外县(市)销售货物或者应

税劳务的，应当向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；未向销售地主

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，由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

款。

(三)非固定业户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，应当向销售地主管

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

(四)进口货物，应当由进口人或其代理人向报关地海关申报

纳税。

第二十三条 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一日、三日、五日、

十日、十五日或者一个月。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，由主管税务

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；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

税的，可以按次纳税。

纳税人以一个月为一期纳税的，自期满之日起十日内申报纳

税；以一日、三日、五日、十日或者十五日为一期纳税的，自期

满之日起五日内预缴税款，于次月一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

上月应纳税款。

第二十四条 纳税人进口货物，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纳证

的次日起七日内缴纳税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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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纳税人出口适用税率为零的货物，向海关办理

出口手续后，凭出口报关单等有关凭证，可以按月向税务机关申

报办理该项出口货物的退税。具体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规定。

出口货物办理退税后发生退货或者退关的，纳税人应当依法

补交已退的税款。

第二十六条 增值税的征收管理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

收征收管理法》及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七条 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征收增值税，按照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定执行。

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，实施细则由财政部

制定。

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施行。一九八

四年九月十八日国务院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(草

案)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税条例(草案)》同时废止。


